
戶籍登記－自我檢核表：【認領登記】 

應 備 證 件 □ 身分證正本(□申請人□被認領人（未領證者免附）) 

□ 印章(或本人簽名) 

□ 被認領人戶口名簿正本 

□ 生父認領同意書或有關證明文件（母為外籍者應附中文

聲明書） 

□ 子女從姓約定書（已成年子女須改姓者另附父母同意

書） 

規 費  新式身分證換證規費每張 50元。 

注 意 事 項 ※外國人認領本國子女或本國人認領外國子女時，應提符

合我國及該國法律認領有效成立之文書或我國法院認領

公證書，申辦認領登記。 

※被認領人係非婚生子女之證明文件（生母戶籍資料），若

生母為外國人者須繳附該國政府核發之生母婚姻狀況證

明文件及中文聲明書（該證明文件須翻譯成中文經我駐

外使領館處驗證。東南亞地區人士應另經外交部覆驗）。 

※證明文件及委託書在國外作成者，須經駐外館處驗證，

應附繳之文件為外文者，應附中譯本，中譯本亦須經駐

外館處或法院驗證；證明文件在大陸地區作成者，應經

海基會驗證。 

※本檢查表僅供一般登記狀況之認領登記時，提供快速檢

查應備文件是否齊全使用，倘有其他特殊情形，請逕電

洽本所諮詢。 

※有夫之婦與其他男子同居所生子女之出生登記，在其本

人或夫未向法院提起否認之訴獲勝訴判決前，應先登記

為夫之婚生子女，俟判決確定其非夫之子女，更正為非

婚生子女，才能為同居之男子認領。 

提 供 查 詢 
1.服務電話：04-26280801 
2.E-mail：t239@taichung.gov.tw  

3.https://www.hqingshui.taichung.gov.tw 
4.服務 e櫃檯： 
https://eservices.taichung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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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您 


